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安保服务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一、技术需求

1.服务范围：负责招标人东湖院区和西湖院区内的机动车辆停车场管理、门卫值守、各大楼楼层巡查工作，门诊、急诊、地下室、监控室等重点岗位值守和消防治安巡逻。

2.服务时间：24小时/天，6小时/岗

早班：7:00至13:00时

中班：13:00至19:00时

小晚：19:00至1:00时

大晚：1:00至7:00时
2.服务质量要求：保证所管区域的正常工作秩序，做好防火、防盗、防破坏等防范工作，对各种突发事件能及时处理控制，为医院堤供安全的工作生活环境。同时，中标人应熟悉医疗机构安保工作特点。

3.人员要求：保安队长和保安人员均须由保卫科同意后方可录用上岗，须有较好的协调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年龄为50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要求），其中，机动组成员40周岁以下、安检岗人员须为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凭、监控室人员须具备中级消防或以上证书；45周岁（含）以下人员占比至少为70%。具体如下：
（1）身体条件:男性身高原则165cm以上，身体健康，仪表大方，无传染性疾病。
（2）政治素质: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尊重领导和服务对象，服从安排，听从指挥，无违法犯罪记录等。爱岗敬业，恪尽职守，遵纪守法，文明执勤，礼貌待人，敢于同违法犯罪现象作斗争。

（3）业务技能要求：具备一定的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及安保知识和消防知识。

（4）文化条件：具备初中以上文化，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及沟通协调能力。

（5）具有保安员相关服务证件。

4.保安服务基本要求

（1）保安员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服务态度，对医务人员和患者及家属要以礼相待。统一着装，动作规范，语言文明，形象良好。

（2）服从医院领导的工作安排，接受医院的监督和检查。医院有权要求更换工作态度不好、工作能力差、严重违反工作纪律的保安队员。

（3）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要求经常对保安队员进行培训，同时对队员工作进行考核，实行有效的奖惩制度，提高工作质量。

（4）24小时安排队员值班。

（5）合理安排机动队员，以应对节假日或平时保安员休息时岀现人员不足问题，并能协调好在岗队员就餐、上卫生间等特殊安排，以保证不空岗。

（6）负责医院的防盗、防暴、人身安全、防火、24小时监控、不间断巡查，重点监控门诊区域、出入院处、病房、住院部及其他重要公共区域。

（7）维护医院的正常秩序，协助公安机关打击不法分子对医院的干拢。

（8）安排专门的管理人员，定时对医院进行巡查，及时发现清理院内小广告，做好控烟和消防巡逻工作，快速解决各有关部门提岀的问题。

5.保安人员的管理要求

保安人员应服从医院及公司的双重管理，认真履行岗位职责，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服从医院领导和保卫科根据工作需要做岀的统一安排调配。保安人员上班期间不得擅自走动离岗、串岗、带人看病检查等，如有特殊情况需保卫科同意后方可执行。如有违反工作纪律的，每发现一次处以100元罚款，款项直接从招标人向中标人所支付的款项中扣除。
6.投标人应为提供服务的所有安保人员购买意外伤害险，若发生人身伤害等事故或所有意外伤害或死亡等，均由中标人负责，与采购人无关。

7.人员配备及服务时间（详见：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安保服务采购项目岗位需求表）
在本次询价中，上述人员岗位配置为预估使用情况，招标人正式采购时可以根据后续需求内容的完善和医院实际运行情况进行人数和工资的增减调整，每月按实际人数和岗位据实结算，每年最终结算金额不超过630万元。
二、商务条件

1.付款方式：供应方在按采购方要求完成一个月相关服务后，据实结算款项，采购方收到供应方开具合法、等额、完税的正规发票后，30日内将本月份服务款项付款至供应方发票指定的开户银行及账号。

2.服务期：本次服务期限1年。在采购人落实下一年度预算的前提下，为保持合同的连续性，且本项目服务内容及单价不变，采购人对中标人进行工作考核，考核评价结果良好者，双方协商同意，可依据本次中标结果续签合同，合同累计服务期限（含首次合同）不得超过2年，需一年一签。
3.服务地点：招标人指定地点。

4.合同签订后,按采购人通知之日起10天内完成接管验收等手续，确保医院安保工作正常。中标人所提供的服务应与投标文件承诺的一致，如不能按投标文件及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服务，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将其不诚信行为上报至监管部门，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3.保安服务奖惩制度：

（1）每月由保卫科对保安服务进行一次考核评分。

（2）每年合同期内总计有3次考核评分未达标，采购人有权利单方终止合同且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3）中标人进场后，根据医院的布岗要求，各岗位人员需全部到岗，医院保卫科进行考核，如当月上岗人员不足岗位需求人员的90%,人员需在一周内补齐，如一周内不能补齐，扣除当月服务费1%；次月上岗人员不足岗位需求人员的90%，人员需在一周内补齐，如一周内不能补齐，扣除当月服务费2%；第3个月上岗人员不足岗位需求人员的90%，人员需在一周内补齐，如一周内不能补齐，扣除当月服务费5%；第四个月所有上岗人员必须满足岗位需求人员的100%，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4）因工作不到位，受到医院领导、上级部门、相关业务部门等批评或发生院内有效投诉的，扣除当月1％的服务费。同时，情节严重的，采购人有权退回该当事人由中标人另行提供，中标人应按采购人要求执行。

（5）因安全防范不当或存在失职、违法行为，造成院内发生伤医、消防、群体性等不良事件，或冒充采购人进行违法行为的，每例扣除当月服务费的5%，直至解除合同。

（6）因工作表现突出，在院内、上级部门、相关业务部门等受到表扬的，保卫科可视情况申请给予保安人员奖励。


